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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第四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5年 5

月 21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5 年 5月 22 日以传真形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董事 9 人。全体监事收悉全套会议材

料。会议由董事长李增群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与会董事经过

认真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根据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

的议案》的授权，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进行调整，调整的

具体内容如下： 

1、盈利预测补偿方式 

在承诺期内，如果标的公司当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承诺的

净利润，由冰轮集团以股份方式对烟台冰轮进行补偿，补偿具体操作

方式为：冰轮集团从二级市场购买烟台冰轮相应股份对烟台冰轮进行

补偿。 

冰轮集团应购买和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方式如下：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截止当

期期末累计净利润实现数）×以标的股权认购的股份总数÷补偿期限

内的净利润承诺数总和－已补偿股份数 

以上公式的运用，应遵循：（1）前述净利润数均应当以标的公司

归属于母公司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确定；（2）如烟台冰

轮在承诺年度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则应补偿的股份数量进

行相应调增，增加的股份数额具体计算方式为：按照上述确定的公式

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量×转增或送股比例。（3）补偿股份数量不超过

以标的股权认购的股份总量。股份补偿应逐年进行，在各年计算的补

偿股份数量小于 0时，按 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回冲。 

甲乙双方在盈利承诺当年标的公司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30日内确

定冰轮集团当年应当补偿的股份数，并启动股份补偿的程序。冰轮集

团从二级市场购买相应数额的股份，烟台冰轮以 1 元回购该部分股份

并予以注销。 

如冰轮集团未能在上述期限内从二级市场购买相应股份并完成对

烟台冰轮的股份补偿，则就冰轮集团未完成补偿的股份，烟台冰轮有

权要求冰轮集团以自有股份进行补偿。冰轮集团应在烟台冰轮提出要

求的 15日内启动补充补偿程序，烟台冰轮以 1 元回购该部分股份并予

以注销。 

如果冰轮集团所持有的烟台冰轮股份不足，无法履行本协议约定

的补偿义务时，不足部分由冰轮集团以现金进行补偿，具体计算方式

为：冰轮集团现金补偿金额=冰轮集团不足补偿股份数×本次烟台冰轮



所发行股票单价。 

表决结果：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李增群、滕

飞、陈殿欣回避表决。 

2、配套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交易募集的配套资金不超过 1 亿元，用于支付本次重组相关

中介机构费用等并购整合费用、标的公司在建项目建设和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烟台冰

轮股份有限公司与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烟台冰轮集团（香港）

有限公司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公司根据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

的议案》的授权，同意公司与冰轮集团签署《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

与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烟台冰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表决结果：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李增群、滕

飞、陈殿欣回避表决。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与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烟台冰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公司根据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的议案》的授权，同意公司与冰轮集团签署《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与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烟台冰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